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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服务对象

第二十四条 本单位服务对象的权利

（一）教职工

被聘用的教职员工在聘期内，可以按规定使用学校的公共资源，

拥有公平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机会和各种奖励及荣誉称号的权利，

拥有在品德、能力和业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，对学校工作

享有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，可以就职务聘用、福利待遇、评优

评奖、纪律处分等事项表达异议和提出申诉，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、学校规定和合同约定，拥有获得薪酬及其他福利待遇的权利。

（二）学生

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，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，成

绩合格，达到毕业要求的，学校应当准予毕业，并在学生离校前发

给毕业证书；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教育

救助，完善学生资助体系，保证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放弃学业；

学校依法建立学生安全管理制度，预防和处理学生伤害事故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单位服务对象的义务

（一）教职工

教职工应当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持党的领导，忠诚拥护“两

个确立”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

护”。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，坚守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，

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、文化知识教育各个环节。培根铸魂，

恪守教师职业道德，自觉爱国守法，传播优秀文化，潜心教书育人，






















